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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定义

第一条
为本条约之目的
(a)�“条约”系指本条约；(b)�“议定书”系指与条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条约实施文书；
(c)�“共同体”系指根据本条约第2条建立的经济一体化有机结构，并构成非统组织的
组成部分；(d)�“区域”系指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CM/Res.464�QCXVI)号决议所定
义的非洲五个区域之一，即北非、西非、中非、东非和南部非洲；(e)�“次区域”系
指本条1(d)款定义的一个或多个区域中至少三个(3)国家；(f)�“成员国”系指共同体
的成员国；(g)�“第三国”系指除成员国以外的任何国家；(h)�“大会”系指本条约第
7条和第8条规定的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i)�“理事会”系指本条约第
7条和第11条规定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j)�“泛非议会”系指根据本条约第7条和
第14条设立的议会机构；(k)�“委员会”系指本条约第7条和第15条规定的非统组织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l)�“专门委员会”系指根据本条约第7条和第25条或据此设立的
任何专门技术委员会；(m)�“法院”系指根据本条约第7条和第18条设立的共同体法
院；(n)�“秘书处”系指本条约第7条和第21条规定的非统组织总秘书处；(o)�“秘书
长”系指本条约第23条规定的非统组织秘书长；(p)�“关税”系指对进口货物征收的
保护性关税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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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效应的税费；
(q)�“出口关税和税收”系指对出口货物征收的出口关税及具有等效效应的税费；(
r)�“关税和税收”系指本条(p)项和(q)项定义的所有关税及税费；(s)�“非关税壁垒”系
指由财政障碍以外的障碍造成的阻碍贸易的壁垒；(t)�“共同体内部贸易体系”系指
对本条约第33条第1款所述货物给予优惠的体系；(u)�“过境货物”系指在两个成员
国之间或一个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运输且途经一个或多个成员国的货物；(v)�“易货
协议”或“补偿性交换”系指允许通过直接交换货物和服务全额或部分支付输入成员
国货物和服务款项的任何协议；(w)�“基金”系指根据本条约第80条设立的共同体团
结、发展与补偿基金；(x)�“人”系指自然人或法人。


